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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作为《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下级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鼓楼区原厝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机制，规范应急处置程序，有效预防、减少和控制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保护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2014年4月24日通过，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5）《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

    （7）《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2011年第17号令）；

    （8）《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试行）》
（环办〔2011〕93号）；
    （9）《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环办〔2012〕50号）；
    （10）《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2012年）；
    （11）《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2011年）；
    （12）《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州市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划 定方案的批复》（闽政文〔2002〕323号）；
    （13）《福建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4年）；
    （14）《福建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07年）；
    （15）《福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9年）；
    （16）《福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07年）；
    （17）《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州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调整方
案的批复》（闽政文〔2011〕90号）；
    （18）《福州市城市饮用水安全应急预案》（2011年）；

    （19）《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5年)。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因流域环境污染事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事故、水域和陆域溢油事故及其他影响或可能影响鼓楼区辖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安全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饮用水进入城镇供水厂后造成的供水事件及核与辐射污染事件不在本预案范围内。 
1.4 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
（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分级标准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执行。
1.4.1 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福州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1.4.2  重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

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重金属污染或危险化学品生产、贮运、使用过程中发生爆炸、泄漏等事件，或因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等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国家重点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或居民聚集区、医院、学校等敏感区域的；
（7）跨省（区、市）界突发环境事件。
1.4.3 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跨地市界突发环境事件。
1.4.4 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

除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
外的突发环境事件。
1.5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积极预防。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
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与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构建饮用水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及时控制、消除污染隐患。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建立各相关街镇职能部门应急联动机制，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实行分级响应。
（3）强化能力，充分准备。加强我区水源地预案体系建设，构建完善的应急指挥平台、联动机制，强化能力保障，全面提升应急能力。
（4）快速反应，科学应对。加强我区应急处置救援队伍建设，重视应急演练，确保处置方法科学、快速、高效。
1.6 预案体系与关系

    本预案是福州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福建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福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福州市鼓楼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上一级预案的统一规范下，与《福州市鼓楼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专业应急预案平行联动，经福州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福州市城市饮用水安全应急预案》、《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突发性水质事件总体预案》将同时启动。
 SHAPE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
	[image: image9.png]


[image: image10.jpg]


[image: image11.png]


[image: image12.png]


[image: image13.png]


福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image: image14.png]


福州市公共交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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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应急预案关系图
2 组织体系与职责
2.1 组织体系

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组织体系由福州市鼓楼区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福州市鼓楼区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办公室、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环境应急处置队伍组成。
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日常监督为鼓楼区环保局、洪山镇政府负责实施。日常管理机构为鼓楼区环保局、洪山镇政府、福州西区水厂、福州北区水厂。
2.2 组织机构及职责

2.2.1 福州市鼓楼区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福州市鼓楼区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区应急领导小组”），在区政府领导下，组织、协调、指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区应急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办分管副主任、区环保局局长、区建设局局长、区卫计局局长、洪山镇镇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区委宣传部、区安监局、区公安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鼓楼大队、区财政局、区消防大队、区民政局等相关负责人。
2.2.2 福州市鼓楼区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办公室

区应急领导小组在区环保局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区环境应急办公 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政府办分管副主任担任。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的接受、核实、处理、传递、通报、报告，及时向区政府、市环保局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在区应急领导小组领导下，通知、督促、指导、协调各有关成员单位实施饮用水源应急处置工作。
2.2.3 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

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区政府成立应急处置指挥机构，组织和指挥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处置及善后工作。
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市应急领导小组根据处置工作需要，成立环境应急现场指挥，负责现场指挥工作或协助和配合省环境应急指挥机构工作。总指挥由分管副市长担任，鼓楼区区长作为副总指挥之一，按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分工指挥区应急领导小组开展工作。
2.2.4 环境应急处置队伍

应急处置组：由区政府牵头，区环保局、区建设局、区卫计局、区安监局、区市容局、洪山镇等部门组成。负责控制污染源，清除污染物，调水引流，启用应急水源，监控水质，防治水污染导致疾病。
应急监测组：由区环保局牵头，区卫计局、供水单位等部门组成。负责开展应急监测工作，为现场指挥部分析、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趋势，提供精确数据，并提出控制和消除危害的建议。 
    应急保障组：由区政府牵头，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鼓楼大队、区财政局、洪山镇等部门组成。负责提供应急物资、应急车辆、应急经费和其他后勤保障，隔离危险区域，维护社会治安，保障道路和通信畅通。

应急宣传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负责做好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工作。 
善后处置组：由区政府牵头，组织区环保局、区建设局、区卫计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生态修复、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和医疗救治工作。
事故调查组：由区政府牵头，组织区环保局、区建设局、区卫计局、区安监局、区公安分局等相关单位，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调查并对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
2.3 成员单位职责

2.3.1 洪山镇政府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洪山镇政府在区应急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组织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的日常巡查工作，作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参与应急处置及善后工作。
2.3.2 区直及有关部门

区委宣传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等级，组织新闻媒体开展应急新闻报
道，定期适时发布事件信息，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区环保局：受理饮用水环境污染投诉，负责信息上报；组织实施应急监测，协同建设、卫生等部门分析事故原因，判明污染物、污染范围和趋势分析；对环境污染事故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对责任人作出处理；对环境恢复、生态修复等措施提供技术支持。
区建设局：根据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指令，协助调集相应的物资、车辆开展环境应急处置工作。
区卫计局：组织开展受污染病人的救治，组织对可能造成传播的疾病病人进行隔离，流行病学调查，相关的病原体的检测、检查。
区安监局：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会同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做好危险化学品企业因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处置工作，及时查明事故原因，责令事故单位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
区公安分局：查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负责应急处置治安维护，落实各项强制隔离、转移措施。参与事故现场处置和调查处理，饮用水源突发事件中的抢险救援等处置工作。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鼓楼大队：参与事故现场处置和调查处理，饮用水源突发事件中的交通管制、强制隔离、转移、抢险救援等处置工作。
区消防大队：协助做好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中的污染源控制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污染事件中污染源的转移和污染源的洗消工作。
区财政局：根据有关规定安排应急工作所必需的通讯和信息化设备、 监测仪器、防护用具、应急交通工具、应急物资等经费，提供应急能力建
设的资金保障。
区民政局：负责社会对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捐助的资金和
应急物资管理使用工作；负责救灾物资发放，污染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紧急

转移安置工作。 

2.3.3 日常管理单位

区环保局：负责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的日常巡查和监管；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警时，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协助实施先期处置，并及时向同级政府和市环境应急办公室报告。

洪山镇政府：制定实施水源保护区日巡查制度和水源保护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治理；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警时，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协助实施先期处置，并及时向区政府和区环境应急办公室报告。

2.4 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1）区级政府组织形成环保、建设、卫计、安监等多部门联动机制。落实环境保护“一岗双责”机制，确定联防联控工作重点，形成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联合执法、案件移送、联合演练等工作。

（2）建立区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工作机制。指定联络员负责 收集各单位的应急工作情况，反馈应急工作建议和意见，发生突发环境事 件时，各联络员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及时通报。

（3）区环保、卫计等部门及供水企业应实现信息共享，共享水源地水质变化信息、取水信息、供水水质信息，共同应对饮用水突发环境事件。

3 预防与预警
3.1 信息监控

（1）区环保局应加强对风险源的现场监察、12369环境投诉举报、网
络举报、企业环境监督员监督等环境监管信息的收集和研判。
（2）其它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对水源保护区预警信息、常规监测数据的收集、综合分析及风险评估等工作。发现水源保护区水质、水量等指标异常时，要遵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立即向市环境应急办公室报告，并及时通报建设、卫生部门及可能受影响的供水单位。

（3）区环境应急办公室收集或接到有关预警信息后，综合评估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研判预警级别，立即报告区政府及市环保局，做出与预警级别相应的处置决定。
3.2 预防工作

区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日常管理机构，应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工作，详见表3-1。
表 3-1 预防工作职责分工
	序号
	单位/部门
	预防工作

	1
	洪山镇政府
	制定实施水源保护区定期巡查制度，加强水源保护区防撞隔离网的巡查；
制定实施水源保护区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针对水源保护区内的船舶等污染行为定期开展排查，及时清理；
及时协调本辖区内与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无关设施的拆除与取缔；

	2
	区环 保局
	制定实施水源保护区环境监管制度，杜绝水源保护区内新建
项目；
区环境监察大队定期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建立并及时更新环境风险源信息数据库，加强对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风险源的监管，督促其健全风险防控措施、消除所造成的污染；
建立实施应急培训制度、信息报告制度、应急演练制度等。


	3
	区安监局
	建立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沿线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单位危险化学品的有关信息数据库。

	4
	区建设局
	加强沿线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工作；



3.3 预警分级与发布

与事件分级相对应，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分为四级，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颜色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级别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蓝色（Ⅳ级）预警：存在环境安全隐患，可能发生或引发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公共危害的。由事发地县区政府发布。
黄色（Ⅲ级）预警：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较大危害的。由市政府发布。
橙色（Ⅱ级）预警：情况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重大危害的。由市政府
根据省政府授权分布。
红色（Ⅰ级）预警：情况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特别重大危害的。红色预警由省政府根据国务院授权负责发布。
3.4 预警措施

当发布预警公告，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发布预警的事发地政府应当采
取以下措施：
（1）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2）将预警公告与信息报送到上一级人民政府；
（3）各应急处置队伍进入应急状态，环保部门、建设部门、卫生部门依照各自职责立即开展应急监测，密切注意水文、水质和气象条件的变化对西区、北区水厂水源地水质的影响，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4）事发地政府针对水污染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5）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及时做好应急水源启用准备，做好相关应急工作；通知相关居民停止取水、用水，储备饮用水；通知相关工业企业采取轮产、限产、停产等手段，减少自来水的消耗；
（6）市水利局根据预警指令，适时控制内河水闸闸门的开闭，密切注

意敖江和闽江水源地的水文条件，做好应急调水准备；
（7）组织调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3.5 预警级别的调整和预警解除

发布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已发布预
警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宣布解除预警，终止预警期，并解除相关措施。
4 应急处置
4.1 分级响应

4.1.1 分级响应机制

与预警级别相对应，应急响应分为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

（重大）、Ⅰ级（特别重大）四级。

4.1.2分级响应的启动 
A．一般（Ⅳ级）响应。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处置，采取下列应急响应措施：
（1）区环保局的响应：应对事件快速确认，立即启动本部门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应急队伍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环境应急监测、污染源调查、划定受污染区域、分析发展趋势、提出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及时向区政府和市环境应急办公室电话报告情况。
（2）区政府的响应：政府分管领导及时赶赴现场，成立现场应急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和协调事发地乡镇或有关部门(单位)开展现场应急处置，调集应急物资与应急设备，做好污染控制、污染源转移和污染消除等应急救援，并通知水厂加强监测、必要时对受污染的原水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保障供水安全。
（3）市环境应急办公室的响应：派员赶赴现场参加、指导、督促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随时掌握事件变化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4）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县区政府处置能力时，建议由区政府提出申请，市政府负责启动较大（Ⅲ级）响应。
B．较大（Ⅲ级）响应。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组织处置，采取下列应急响应措施：
（1）区政府和区环保局的响应：区政府和环保局主管领导应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先期处置，实施污染源源头控制，启动截流和事故排水收集措施，减少污染物外排数量和速度。并通知水厂加强监测、必要时对受污染的原水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保障供水安全。

（2）市应急领导小组的响应：派员迅速到达现场，成立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组织应急处置，主要处置措施包括：
①指导督促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随时掌握事件进展情况；
②组织环境监测部门迅速赶赴现场鉴定、识别、核实造成污染的种类、性质、污染方式、危害程度及受影响范围和边界，判明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掌握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
③组织专家组分析情况，提出处置建议，调集救援力量，协助事发地
县区政府开展现场应急处置工；
④调集应急物资与装备，调派相关救援和技术支撑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封存、转移、销毁残存的化学毒剂，对被污染的部位和被污染的物品、场所、环境等进行洗消，控制污染源扩散；
⑤应按规定向省政府和省环保厅电话报告情况，必要时请求省环保厅支援；

⑥向市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通报情况，立即启动相关部门应急预案；

⑦及时向社会发布公告。
（3）超出市政府处置能力时，由市政府提出申请，省政府负责启动重 大（Ⅱ级）响应。
        C．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响应。当国务院启动特别重大（Ⅰ级）响应或福建省人民政府启动重大（Ⅱ级）响应时，采取下列应急 响应措施：
（1）区政府和区环保局的响应：事发地县区政府和环保局分管领导应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先期处置，实施污染源源头控制，启动截流措施和事故排水收集措施，减少污染物外排数量和速度。并通知水厂加强监测、必要时对受污染的原水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保障供水安全。
（2）市应急领导小组的响应：派员迅速到达现场，成立环境应急现场 指挥部，指导事发地县区政府开展先期处置，并及时向省政府和省环保厅 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进展情况。
（3）省环境应急指挥机构到达现场后，市应急领导小组在省环境应急 指挥机构指挥下，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4.2 信息报告

各级人民政府和环保部门设立24小时应急值班室，向社会公开应急电话，随时接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即时做好下情上报，上情下达。
发生或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单位或个人、负有环境监管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在第一时间向区环保局报告，同时报告市环保局（电话：12369）。区环保局在事发后或接报第一时间内，应快速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和确认，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区政府，同时报告市环保局（电话：12369）。
4.2.1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时限和程序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Ⅳ级）或者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区环保局或者福州市环保局应当在四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重大（Ⅱ级）或者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区环保局应当在两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和省环保厅、市环保局报告，同时上报环境保护部。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发生下列一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按照重大（Ⅱ级）或者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上报：
（一）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二）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三）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四）有可能产生跨省影响的；
（五）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六）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 境事件。

福州市环保局先于鼓楼区环保局获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区环保局应立即开展核实工作并依照相关规定报告相应信息。
4.2.2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方式与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初报应当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处理结果报告应至少包括事件基本情况，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是事件造成的危害、损失和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肇事者责任追究情况五个部分。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中应当载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料。
4.3 应急处置

4.3.1 先期处置

发生突发性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源地污染的责任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置，及时、主动提供应急处置的有关基础资料，为后续处置创造有利条件。
区政府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组织应急处置力量，调拨应急物资，迅速开展先期处置，有效控制污染物的泄漏源，迅速采取打捞、拦截、收集事故排水、调水等应急措施，控制污染范围扩大。不明污染源头的，应立即组织排查，尽快确定污染来源，责成责任单位立即采取措施控制污染。控制已被污染的土壤、水体等次生污染物，避免或减轻二次污染。有关监管部门应及时提供监管检查资料，供实施和调整应急处置和处置方案时参考。
4.3.2 现场调查

（1）区政府、区环保局到达现场后，应迅速调查了解现场的基本情况、事件发生的过程、产生的后果以及已采取的措施，根据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开展现场调查，采取控制措施。
（2）现场调查内容：
①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原因、过程以及当事人。
②污染物的来源、品名、种类、性状、数量、污染途径、范围及程度，
以及污染的扩散趋势。
（3）环境监测站对生活饮用水原水、取水口进行水质检测，结合现场调查的相关情况，以确定主要污染源和污染物。卫生部门对污染源和污染物的毒理性能进行识别、分析。
（4）做好现场监督检查记录，规范制作各类执法文书，收集相关证据

材料。

4.3.3 应急处置

环境应急指挥机构应立即动员和组织环境应急力量，调配环境应急物资投入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应急处置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应急决策实施过程中，应及时通过应急监测系统及其他信息获取手段了解并评估决策实施效果，适时调整并完善应急决策，提高应急处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根据污染物的性质、突发事件类型、事件可控性、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及周边环境的敏感性，环境应急指挥机构可采取如下措施：
（1）维护现场秩序，迅速划定污染隔离区和交通管制区，确定重点防护区域，并设置警示标志。
（2）组织开展紧急救援工作，迅速采取断源、控污、治污、布防等各项应急措施，全力保障饮用水安全。制定水质应急监测方案，及时掌握取水口水质污染趋势和动态变化。
（3）向市环保局提出申请或由现场应急指挥部要求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和供水单位采取应急净水措施，全力保障饮用水安全。因原水污染无法保障饮用水安全时，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应停止取水，启动应急水源临时供水措施，并及时上报环境应急指挥部。

（4）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区政府协助省、市卫生部门对因污染导致的疾病、疫情进行应急处置，开展医疗救治。如污染造成环境恶化，危及居民健康时应建议组织疏散人群。
（5）核实现场情况，组织收集、整理、编辑应急现场信息，保证现场信息传递真实、及时与通畅，正确引导舆论，及时向同级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报告应急处置情况。
（6）在水源保护区水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供水单位可恢复取水时，应指导供水单位对取水、输水、净水、蓄水和配水等设备、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经对出厂水、末梢水检测合格后方可正式供水。
4.4 应急监测

市环境监测站负责组织、实施、协调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应急监测，区环境监测站在市环境监测站的指导与协调下进行应急监测。

（1）监测范围。确定的原则应尽量涵盖饮用水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范围，在尚未受到污染的区域布设控制点位。
（2）监测布点。以饮用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点为中心或源头，结合气象和水文条件，在其扩散方向及可能受到影响的水源地合理布点，对污染带移动过程形成动态监测。
（3）现场采样。应制定采样计划和准备采样器材。采样量应同时满足

快速监测、实验室监测和留样需要。采样频次主要根据污染状况确定。
（4）分析方法。凡具备现场测定条件的监测项目，应尽量进行现场监测。必要时，备份样品送实验室分析测定，以确认现场的定性或定量分析结果。

（5）监测结果与数据报告。数据处理应参照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进行。

监测结果可用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方式报出。监测结果要及时向指挥部报
告，可采用电话、传真、快报、简报、监测报告等形式。
（6）监测过程质量保障。应急监测过程应实施质量控制，原始样品采集、现场分析监测、实验室分析、数据统计等过程都应有相应的质量保证，应急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
（7）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化趋势，并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预测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的依据。
4.5 事件通报与信息发布

4.5.1 事件通报

（1）区政府在应急响应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毗邻和可能波及或影响的县区政府通报突发环境事件情况。
（2）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接到突发环境事件通报后，应当及时通知本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和控制事件蔓延。
（3）区环境应急办公室应及时向区有关部门、相关街镇和环保部门通报突发环境事件有关情况。
4.5.2 信息发布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级别，由启动应急响应的政府负责事件的信息发布工作，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分析工作，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核实、审查和管理，及时准确，主动引导。
4.6 安全防护

4.6.1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配备相应专业防护装备，严格执行出入事发现场的规定。
4.6.2 受威胁群众的安全防护

突发环境事件受威胁群众的安全防护由事发地县级以上政府统一负责。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特点，告知群众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
同时，根据事发时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确定群众疏散
的方式，指定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到安全场所。
4.7 应急终止

根据环保、卫生部门的监测结果，经有关专家分析论证，认为达到“水源地威胁解除，特征污染物监测持续稳定达标”的应急终止的必要条件，由启动应急响应的环境应急指挥机构宣布应急响应结束。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应急处置结束后，由区政府组织专家对环境损失进行科学评估，提出环境恢复、补偿、安置等善后工作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由市环境应急办公室做好相关监督工作。
善后处置费用由造成该事件的生产经营单位承担，按照属地负责原则，不足部分由区政府承担。
5.2 调查与评估

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市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较大突发环境事件调查与评估工作，主要包括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原因及责任进行调查，依法依规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进行处理，监督整改方案及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对环境损失进行评估。
省政府组织实施重大及以上级别突发环境事件调查与评估工作时，市
应急领导小组参与调查与评估工作。
事发地县区政府负责组织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与评估工作。
6 应急保障
6.1 应急队伍保障

鼓楼区政府应依托消防、环保等相关部门的专业技术机构建立环境应急处置队伍，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本单位的应急队伍建设，形成市、县（区）和企业三位一体的环境应急体系。确保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能够迅速完成应急监测、污染防控和现场处置等任务。
6.2 装备物资保障

各级政府及相关专业指挥机构应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配置必要的应急装备，提高应急监测、动态监控和现场处置能力；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确保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及时供应。
6.3 通信保障

各级环境应急指挥机构要建立和完善环境应急指挥系统，应配备必要的通讯器材和装备，确保应急处置工作联络畅通。
6.4 技术保障

区环保局应加快推进环境应急预警监控指挥系统建设，逐步建立保护区危险化学品、应急物资、典型案例及环境应急专家信息库，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有效支持。
6.5 医疗卫生保障

各级政府应加强医疗服务建设，配备相应的医疗救治药物、技术、设备。卫生部门掌握本行政辖区内的医疗卫生资源信息。
6.6 交通运输保障

各级政府及相关专业指挥机构根据应急处置的需要及时协调交通、港务等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6.7 资金后勤保障

各级政府及财政部门应保障水源保护区应急处置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救助防护装备、应急监测装备、应急车辆和日常运转经费、突发事件处理经费支出，提供应急处置的后勤保障，对参与应急处置人员视情给予一定的补贴。

7 宣传、培训与演练

区政府及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应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媒体，向公众宣传水源保护区水质安全的重要意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电话：12369）和应对有关知识，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
区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洪山镇政府和重点风险源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相关专项预案，并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开展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相关培训和演练，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8 附则
8.1 定义与术语

（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群众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２）突发环境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对当地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３）环境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４）先期处置：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事发地第一时间内所采取的紧急措施。
（５）后期处置：是指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和影响得到基本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恢复正常状态在事件后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６）经济损失：包括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帐面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
费用。

（７）环境应急监测：是指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８）泄漏处理：泄漏处理是指污染源因事件发生泄漏时的所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泄漏处理要及时、得当，避免重大事件的发生。泄漏处理一般分为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处置两部分。
（９）应急演练：是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练和综合演练。
8.2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并委托福州市鼓楼区环境应急办公室解释。

根据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工作的发展、变化和要求，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8.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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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险评估报告

１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基本情况

1.1 保护区划定方案
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已划定并于 2002 年通过省政府的批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州市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批复》闽政文[2002]323 号）。2011年由于上下店路工程的改造，福建省人民政府同意对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进行调整（《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州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的批复》闽政文[2011]90号），划定了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未划定准保护区，保护范围为：
一级保护区范围：闽江西区、北区水厂取水口下游100米至文山里水文站断面水域及其左岸外延至甘洪路（不含路）和右岸外延至上下店路（不含路）范围陆域。（具体范围见附图1西区、北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图）

二级保护区范围：闽江旧洪山桥断面至永丰村桥头浦里排涝站断面水域及其左岸外延至甘洪路（不含路）和右岸外延至上下店路（不含路）范围陆域（一级保护区范围的水域和陆域除外）。
1.2 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概况
1.2.1 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地

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为河流型水源地，取水口位于鼓楼区原 厝，经度119.2428，纬度26.0925，建有原厝水质自动监测点，并设立了视频监控装置，对饮用水源地实施实时监控。1977年10月建成，建有2个取水口。取水口采水方式为中心采水，供水途径采用暗管。西区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 60万立方米，实际日供水能力44.8万立方米，水泵机组数量为6台，输水长度为2.6千米，供水范围为主城区西部，东至六一路，北至屏山，南至福湾路一带；北区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15万吨，实际日供水能力10.3万吨，水泵机组数量为4台，采用暗管供水，输水长度为5.4千米，供水范围为东至五四路，南至三角井（屏山省政府），西面至铜盘路，北面至新店一带。现状服务人口约147万人。

1.2.2 水功能区划及水质情况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州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定方案的批复》（闽政文[2006]133号），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功能区划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与二级保护，水环境功能区类别分别为Ⅱ类和Ⅲ类，水质标准分别执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II、III类水质标准。
根据2012 年福州市环境监测站对西区、北区水厂水源地水质常规监测资料，西区、北区水厂水源地水质每年开展一次108项指标全分析，其余每月监测63项指标（常规28项和特定项目前35项）。除9月份溶解氧指标略有超标外，各水质指标均能符合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本年度该水源为达标水源，水量达标率为100%。
1.2.3 沿线居民社区、学校

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无违章建筑物；二级水源保护区（闽侯段洪甘路）内有民房二栋、别墅一栋，二级水源保护区（上下店路）有一座普觉寺、市航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扩建项目正在施工。一级、二级保护区外居民社区、学校等靠洪甘路一侧有：洪山桥社区、国光梁厝新村、中华职业技校国光校区、鼓楼庭院、天悦山庄、福建工贸学校、福建工程学院软件学院、永丰村等；靠上下店路一侧有：在水一方、福州科技学院、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淮安居民委员会、福州淮安新村、福建工业学校、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理工学校。
1.2.4 企业

据调查，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内无工业企业。二级保护区外福州亿利达木业有限公司，曾发生过安全生产引发的污染事件，导致淮安大桥至洪山桥江面油污污染，造成省军区驻地部队和南昌铁路局福州机务段取水口暂时停止取水，但未影响我市西北区水源保护区正常取水。该公司位于闽侯县厚屿工业园区，是一家大型的专业木地板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强化木地板、实木地板等，每年 500 万平方米的木地板生产能力，是福州最大一家地板生产企业，距福州西区水厂水源保护区 2.5 公里，不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1.2.5 交通

据调查，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内无交通干道，保护区外主要 干道有洪甘路、上下店路、梁厝路、三环快速路、妙峰路、金山路、淮安 大桥等。

1.2.6 公共设施

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内公共设施为取水泵站、供水暗管、市航 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扩建项目。水厂建有 2 个取水口，位于扩建码头的上 游，西区水厂取水口采水方式为中心采水，处理工艺为折板反应池+平流 式沉淀池+（一期：虹吸滤池，二、三期：V 型滤池）；北区水厂取水口采 水方式为岸边采水，处理工艺为高密度澄清池+V 型滤池，出水达到《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市航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扩建项目正 在施工，对水源地水质严重构成威胁。
2 周边环境概况

2.1 自然概况
2.1.1 地理位置

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位于闽江北港（福州段）洪山桥上游350米原厝，经度119.2428，纬度26.0925，水源地上游100米处为文山里水文站。地理位置及周边交通状况详见附图 1。

2.1.2 气候气象

本地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冬短夏长，无霜期达326天，四季分明，温暖潮湿，雨量充沛，光热丰富，夏季高温多雨，夏秋之交多台风暴雨，冬季为大陆西北风。该地区降雨量较多，降水量多集中5、6月份，为丰雨季节，雨季为3-9月份，旱季为10月-翌年2月。年最大降雨量1913.6mm，月最高雨日18天，月最大降雨量613.1mm，日最大降雨量208.5mm，多年平均降雨量1417.6mm。
据福州市气象台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20.8℃，最冷月1-2月，平均气温达11-12℃，最热月7-8月，平均气温29-30℃。历年极端最高气温41.0℃，极端最低气温-2.4℃，年平均雾日为23.6天，最高达68天，年平均相对湿度74%。
福州市主导风向不明显，最大风速约为20m/s，多年平均风速2.0m/s，台风的影响发生在5月中旬至11月中旬，台风平均每年2～3次，7月中旬至9月下旬为盛行期，受台风影响平均风速和极大风速均达12级，风向东北。

2.1.3 水系水文

（1）内河
福州盆地中从北峰到闽江边穿过城区发育着晋安河、白马河、琼东河、浦东河等小型干流，与经过历代挖掘疏浚形成东西向的安泰河、东西河、新西河、化工河、茶亭河、光明港等组成了城市内河网水系，福州中心城区共有48条内河，内河总长度99.3公里，其河道容积超过170×104m3。鼓楼、台江、晋安城区形成以白马河为主的西区水系，以晋安河为主的东区水系，以光明港为主的东区河口水系。
福州的内河水网通过闸门联入闽江下游北港水道。故闽江上溯潮水可长驱直入内河，每天两涨两落，周而复始。据调查，在一般情况下城市内河水网一次进潮可纳蓄潮水150～170×104m3。内河河水流速约0.2～0.5m/s以下，视不同江段而有所差异。内河是目前城区排洪和纳污的水域。由于水质较差，福州市从1998年开始引40×104m3 闽江水，从晋安河中段和新西河加入内河以增大流速，改善水质，已取得明显效果。
（2）闽江
闽江全长559公里，流域面积60992平方公里，是福建省最大的河流，闽江下游在淮安分为南、北两支流，南支流称南港（又称乌龙江），北支流称北港（又称台江），南、北两港分别绕南台岛穿越福州市区后，于马尾罗星塔附近汇合，流经亭头再分为南、北两汊，各自从梅花、长门入海。目前，闽江主流走北港，北港入口处淮安至洪山是一条深窄河段，长4.5公里，江面平均宽度 250 米，流速大，河道深(枯水期水深 3～5 米)；再下至市区台江，长8公里，江面展宽(三县洲附近江面宽600～1000米)，有数个浅滩相连，维护航道水深 1.5～1.7 米；台江至马尾长 16.4 公里，江面一般宽 1000～2000 米，江中有 6 个水深不足 3 米的浅段，长约 5 公里。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位于闽江北港，跨鼓楼区、仓山区、闽侯县。
（3）水库
福州市有大型水库(总库容1亿立方米以上)2座，即福清东张水库和连江山仔水库；中型水库(总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7座，即闽侯三溪口水库等；小(一)型水库(总库容 100-1000万立方米)73座，小(二)型水库(总库容10-100万立方米)333座，小型水库总库容2.33亿立方米。福州市水库总库容7.309亿立方米。
2.1.4  地形地势

福州地区西枕鹫峰—戴云山脉，东濒东海，闽江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中部。地势西高东低，呈层状下降。境内西枕鹫峰—戴云山脉(闽中大山带)，地势高峻，海拔多至800米以上。自西向东，地貌类型由中山而低山、而高丘陵、而低丘陵、而台地平原，直至于海，作有规律的排布，地势呈层状下降。永泰县西南部的东湖尖，海拔1682米，是全区最高峰。沿海一带有的地方因断块隆起，也形成一些较高的山峰，如鼓山大顶峰(海拔919.1米)、旗山(755.2米)、五虎山尾虎顶(611米)等。闽江自西北向东南流经本区中部，注入东海。安仁溪口以上，闽江横切鹫峰—戴云山脉，形成峡谷，江面狭窄，水流湍急；安仁溪口以下，河谷逐渐开阔，水流平缓，形成全区最大的福州平原。
闽侯县山脉多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群山连绵，山峦重叠，气势雄伟，主要分布在县境北部和西南部。北部山地属鹫峰山东伸支脉，由闽清、古田入境，蜿蜒廷坪、大湖，然后折向西南，直抵洋里、白沙等乡镇，海拔高度大部分在800米以上。

2.1.5  植被

福州处于中国东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分属南亚热带季雨林和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两个植被地带。两者的界线大致是闽江口—东张一线，也有人认为是黄岐—东张一线。此线以南，地带性植被是南亚热带季雨林；此线以北，地带性植被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前者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31.40％，后者占 68.60％。由于长期人为活动的影响，原生植被多遭破坏，现状植被以次生植被为主。主要树种有马尾松、竹林、柳林、榕树、相思树、樟木、木麻黄、灌木林、棕吕树等；沿海地带有红树林及沙生草木等。闽清县雄江镇黄褚林是现存唯一保存良好的原始常绿阔叶林，已列为省级保护区。全市林地面积 7792 平方公里，现有森林总面积947万亩，森林总蓄积量168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57.8％。

2.1.6  土壤

区域土壤主要有三大土类和五个亚类。三大类即地带性的红壤和非地带性的潮土、水稻土。红壤主要分布于丘陵地区，而耕作土壤则作阶梯式分布；潮土和水稻土类交错成片分布于平原区以及丘陵缓坡和坡麓地带。本区域土壤在南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经脱硅富铝作用，起坡地土壤属酸性岩红壤和酸性岩粗骨红壤。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大部分<20g/kg。平地土壤多由淤泥粘土和粘土进一步发育形成水稻土和沙土。闽江下游河段的地层岩性主要是上侏罗统南园组第二段的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凝灰岩、燕山期侵入的中粗粒花岗岩。在残丘之间的断陷洼地中沉积了不同厚度的不同成因类型的松散土层，构成堤基的主要持力层。
2.2  社会概况
2.2.1 福州市概况

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东颦东海，与台湾一水相望，是福建省省会城市，全省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又是中国文化名城，沿海开放港口城市，现辖鼓楼、晋安、台江、仓山、马尾5区，福清、长乐2市，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平潭6县。
2012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18.29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增速连续7年达到12%以上。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67.64亿元，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1916.99亿元，增长14.8%；第三产业增加值1933.65亿元，增长10.6%。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8.7:45.8:45.5调整为8.7:45.5:45.8。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56.8%和39.9%，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4个、6.8个、4.8个百分点。
2.2.2 鼓楼区概况

鼓楼区位于福州市城区北部，北以峰福铁路、东以晋安河与晋安区为界，南以琼河、东西河、斗池路、上浦路与台江区为界，西南以闽江与仓山区为界，西北与闽侯县相邻。区域面积35.7平方公里。辖9个街道、1个镇、69个社区、15个经合社，户籍人口57.86万人。

2012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800亿元，比增12%；财政总收入40.76
亿元，比增15%，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4.7亿元，比增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3亿元，比增17.4%；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312亿元，与2011年完成量持平；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12亿元，比增15%；实际利用外资(验资口径)2.27亿美元，比增15%；出口总额60亿美元，比增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465元，比增13%；人口自然增长率7.6‰。42个市级“五大战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67亿元，占年计划的121%。
洪山镇地处福州市中心城区西部城乡结合部，因境内有福州著名的古老石桥－－洪山桥而名，是鼓楼区唯一的乡镇，也是鼓楼区经济重镇，总面积12.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3万人。辖区东至西二环北路-道山西路－白马北路，西至闽江中心线，与仓山金山开发区隔江相望，南到上浦路－斗池路与台江区交界，北至甘洪路，与闽侯县荆溪镇交界。现辖福屿、大凰山、兴园、凤凰池、西凤、洪山桥、怡山、金牛山、象山、凤湖、锦江、国光等12个社区居委会和黎明、西郊、国光、保福、晨光、梅峰、双下7个经合社。
2.2.3 仓山区概况

仓山区位于福州市城区南部，地辖闽江入海口处南台岛，全区面积142平方公里，加上洲地面积超过150平方公里。总人口60万人，户籍人口约45.1万人。辖 5个镇、8个街道、81个社区、102个行政村。
2012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293.5亿元，比增12.3%，三次产业比例为0.94:58.11:40.9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90.91亿元，比增12.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8.5亿元，比增0.9%；出口总值18.49亿美元，比增1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8.91 亿元，比增 25.9%；财政总收入 21.15 亿元，比增27.1%，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 13.34 亿元，比增 36.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 万元，比增 15%，农民人均纯收入 1.27 万元，比增12.2%。

2.2.4 闽侯县概况

闽侯县地处福建省东部、福州市西南侧，呈月牙形拱卫省城福州，东 邻福州市区、长乐市、罗源县，南接福清市、永泰县，西抵闽清县，北靠 古田县，是全省离省会最近的一个县。现辖 1 个街道 8 镇 6 乡 315 个行政 村（居），土地面积 2136 平方公里，总人口 75 万人（含福州大学新校区师 生近 12 万人）。
2012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337 亿元，比增 15%；规模以上工业产值580亿元，比增22%；财政总收入（不含基金）62亿元，比增17.9%，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7.31亿元，比增30.5%；实施“五大战役”项目324项，完成投资217.85亿元，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5亿元，比增2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53元，比增13.3%；农民人均纯收入10844元，比增14%。
3 环境风险分析及应急能力评估

3.1  主要风险源
3.1.1 现场调查情况概况
据现场调查，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沿线基本情况如下：
（1）西、北区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甘洪路沿线
①梅亭沟红光排涝站仍有少量生活污水排入闽江，临时污水泵未能稳定截污作用（图 1）。
②二级水源保护区（闽侯段）福州水文水质监测站旁有省二建民房2栋，内有废品回收站等（图 2、图 3）。
③二级水源保护区（闽侯段）软件园对面有一幢别墅式民宅；别墅式 民宅旁沿江有一大片空地用于存放机械部件，现场有喷漆痕迹；旁边种有 少量菜地（图 4、图 5、图 6）。
④杜坞部队油库至义序场站的输油管线因洪甘路改造迁移至甘洪路人行道地下靠江一侧，由于输油管线属于军事机密，相关信息无法得知。
⑤上游二级保护区外存在省军区驻地部队和南昌铁路局福州机务段取水口。
(2)西、北区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上下店路沿线
①上下店路沿线水源保护区未设置任何有效的防护隔离设施，群众随
意出入，在一、二级保护区内进行洗衣、种菜等活动。
②二级保护区内市航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扩建项目已基本完工，旁边 停有轮船。（图 7、图 8）。
③二级水源保护区（上下店路）普觉寺仍未拆除（图 9）。
④上游二级保护区外淮安大桥横跨闽江，桥下仍有排污口。（图 10）
3.1.2 主要风险源调查情况

3.1.2.1 污染事故调查
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近年来有发生一起水面油污污染事件。即2014 年 3 月 17 日下午，福州亿利达木业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对锅炉油管进 行维修，3 月 18 日凌晨 4：00 开炉时锅炉导热管破裂，造成约 175 公斤导热油泄漏，沿雨水沟排入闽侯县永丰村十六浦排涝站，流入闽江，导致淮安大桥至洪山桥江面油污污染，造成省军区驻地部队和南昌铁路局福州机务段取水口暂时停止取水，但未影响西北区水源保护区正常取水。
事件发生之后，省、市、县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立即赶赴现场，指导各部门同心协作，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对事件做出快速反应，使得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3.1.2.2 现有的主要风险源
（1）农村生活风险源西区、北区水厂水源地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上游闽侯县永丰村、十六浦及淮安大桥附近仍有部分排污口未拆除，生活污水经排污口流入闽江，对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造成影响。而甘洪路沿线生 活污水未全部接管，梅亭沟红光排涝站仍有生活污水排入闽江，临时污水泵未能稳定截污。据统计，永丰村生活污水年排放量约 2.48 万吨/年，其中 COD 的排放量为 5.17 吨/年、氨氮的排放量为 0.47 吨/年，总氮排放量为0.74 吨/年，总磷排放量为 0.08 吨/年。
此外甘洪路沿线二级水源保护区（闽侯段）福州水文水质监测站旁有省二建民房 2 栋，内有养殖家禽、废品回收站等，软件园对面有一幢别墅式民宅；上下店路沿线水源保护区未设置任何有效的防护隔离设施，群众随意出入，在一、二级保护区内进行洗衣、种菜等活动，养殖废水、洗涤剂及种植化肥等将影响水源地的水质。
（2）交通风险源
西区、北区水厂二级保护区内市航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扩建项目未批先建，施工期，施工生活污水、含油废水可能直接排入闽江、施工机械油料等有毒有害物料可能泄漏，都将引起油污染，直接影水源保护区水质。运行期，可能发生船舶运输事故，特别是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将严重污染闽江的水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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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梅亭沟红光排涝，有大量废水排出
图 2 上游二级保护区内的省二建楼房

图 3  上游二级保护区内的省二建楼房内的废品回收站
图 4 上游二级保护区内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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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游二级保护区内的机械设备堆放点，有喷漆痕迹
图 6 二级保护区的少量菜地


图 7  二级保护区内市航道管理局轮船
图 8二级保护区内市航道管理局码头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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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一级保护区内普觉寺未搬迁
图 10 上游二级保护区外的淮安大桥

而影响水源地的水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水源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水厂日常管理机构应协调相关部门制定取缔计划，制止市航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扩建项目继续施工。此外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车辆途径西区、北区水厂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或途径淮安大桥等跨江大桥时发生交通事故，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而流入闽江，将造成闽江水质的污染，从而污染水源保护区的水质，危及群众的饮水安全。
（3）上游畜禽养殖风险源
闽侯县养殖污染严重，竹岐乡观音岩、竹岐乡小目溪等违法养殖场目前仍然未彻底拆除，且均位于禁养区内，绝大部分养猪场未配套完善的污染治理设施，大量养殖废水沿溪流汇入闽江，对下游水质造成污染。
（4）部队输油管线风险源
据了解，在西区、北区水厂一级、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铺设有部队的输油管线。该管线为杜坞部队油库至义序场站的一条战备管线，分属两个单位管理，洪山桥头至义序场站的输油管线的管理单位是空军义序场站，洪山桥头至杜坞油库沿线输油管线的管理单位是福州市杜坞 94742 部队。输油管线在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地甘洪路沿线的走向是从永丰桥头沿甘洪路铺设至洪山桥头，上世纪 90 年代建设时原铺设在旧的甘洪路路面下，2010 年底，因甘洪路拓宽改造，应拓宽改造工程的业主单位福州市交建集团公司的要求，经甘洪路拓宽工程的承建单位福州市甘洪路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协调排管，迁移至甘洪路人行道地下靠江一侧。输油管线的存在，给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源水质构成严重威胁。
3.2 应急能力评估
3.2.1 现有应急措施

（1）标志牌建设情况
西区、北区水厂已 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完成标志牌设置，已设立一级保护区标志牌 4 面、二级保护区标志牌 4 面，交通警示牌７面、宣传牌 2 面、取水口标志牌１面、危险化学品车辆禁行标志牌 1 面。

（2）监管情况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由福州市、鼓楼区、仓山区、闽侯县两级环保部门共同实施管理，已建立了饮用水源保护区管理制度，对水源地实施长效管理，按照《关于印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的通知》（榕环保[2012]402号）的要求，加强饮用水源地规范化管理，加强日常巡查，每周不少于一次，并对违法行为及时查处，及时对水源地围网、标志牌、警示牌、宣传牌进行维修更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负责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水质监测，2009 年至 2012 年每年开展一次 108 项指标全分析，其余月份开展 63 项指标监测（常规 28 项和特定项目前 35 项），水源地水质监测能力为 100%。西区、北区水厂水源地于 2009 年初建立了原厝水质自动监测站对水源地水质实施实时自动监测，2012年自动监测项目已达13项，包括水温、水位、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挥发酚、六价铬、氯离子、亚硝酸盐氮。
（3）应急体系
为保障饮用水安全，提高应对重大突发污染事件能力，福州市建立了环保、安监、建设、卫生等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应急力量的协调配合，联合组织安全生产和环境应急保障工作，共同开展应急处置的培训和演练。福州市环保局制定实施《福州市城市饮用水安全应急预案》、《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工作指南》，开展风险排查，加强应急防控措施，构建应急保障体系。市、区环保部门应急队伍每年组织开展应急演练，达到水源地应急处置要求。
福州市自来水公司已编制了应急预案，并建立一套水源应急机制和应急队伍，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可以启用这些体系和应急队伍。
（4）应急供水
在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可启用城区备用水源进行供水，备用水源供水方案详见附件８。
（5）应急物资
福州自来水公司、西区、北区水厂在水源地取水口配备油毛毡、活性炭等应急物资，并开展应急演练，确保饮用水安全。
3.2.2 存在的不足

水源地所在地政府、环保局及福州自来水公司重视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工作，加强日常巡查监力度管，建立良好的应急体系和应急设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１）红光排涝站排水口位于闽江西区、北区水厂取水口下游约 400 米处，处在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时有生活污水直排闽江，涨潮时污水可能倒流至上游取水口，对市民的饮水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２）二级保护区内晨光泵站排涝口生活污水直排闽江；
（３）一级水源保护区洪山粮站污水泵站上游 50 米处的排涝口有少量生活污水直排；
（４）农林大学校门和仓山区环卫职工之家附近的两个雨水排涝口存在生活污水直排；
（５）二级保护区内存在与供水设施无关的构筑物，需尽快取缔，市航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扩建工程未批先建；
（６）闽侯县荆溪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造成永丰河、十六浦等水质超标问题，从而对下游闽江的水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７）水厂内水源保护应急物资储备不足。
3.3 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
经分析，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可能产生的风险事故主要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上游畜禽养殖废水排放污染风险、市航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扩建项目运营的环境风险以及部队输油管线破裂造成原油泄漏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的风险。
3.3.1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或码头事故

当上下店路、洪甘路、三环路、洪山桥等途径水源保护区的路段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发生事故，导致危险化学品泄漏至闽江北港时，将严重污染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源的水质，影响市区居民饮水安全，造成一定的经济、环境损失；此外，若市航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扩建项目不取缔，在运营期管理不善，造成含油废水直排或装卸有毒有害物质，都将严重威胁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因此一旦突发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或码头事故，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切断泄漏源，防止事故向附近蔓延和扩大，并及时通知鼓楼区、福州市政府及环保、建设、交通、公安消防等部门，对取水口水质进行监测，准备启动应急水源。
3.3.2 上游畜禽养殖污染排放分析

目前，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无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对于闽侯县违法畜禽养殖，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取缔力度，限时完成养殖场的拆除工作；同时对辖区内禁养区外的规模化养殖场，开展全过程污染治理，大力削减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则上游畜禽养殖污染排放造成闽江水质污染事故的风险概率较低。若发生畜禽养殖污染排放污染事件，应及时报告事件所在地的环保局、农发局等部门，严格按照水源保护条例依法管理，对畜禽养殖污染源实施整治。
3.3.3 部队输油管线风险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但部队输油管线部分线路铺设于西区、北区水厂一级、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已违反了饮用水源保护的相关规定。
据了解，输油管线全线密闭，钢质结构，接口采用焊接工艺，管线外层增加防护管沟，由砖砌并铺垫沙子，防止管线沉降断裂。输油管线沿线地面每隔一段有部队设立的标志桩，标有“国防管线”、“空二九”字样。杜坞 94742 部队已制定输油管线的应急预案，并制定定期巡查制度，每周沿管线走向进行巡查。
为确保水源安全，市、县区环保部门应认真执行饮用水源地巡查制度，落实每周对城区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相关政府和部门，并对饮用水源地进行定期监测，密切关注取水口上游原厝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实时监测情况。如发现输油管道发生紧急情况，应立即启动福州市城市饮用水安全应急预案，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做好饮用水源保护及水源水质监测工作，并及时将水质状况通报市建委等相关部门。
3.3.4 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指标及结果

根据水源地环境风险源和环境应急能力分析，参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环境风险评估方法对水源地进行定性以及定量评估，详见表 3.1。
表 3.1 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指标及结果

	风险

环节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评价

结果

	水源地划定情况


	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划定于2002 年通过省政府批准（闽政文[2002]323 号），因上下店路工程改造于 2011 年对保护区进行调整，通过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州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的批复》闽政文[2011]90 号，保护区范围见附图２。
	保护区划分完成率
	100%

	环境 管理 情况
	已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完成标志牌设置。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负责水源水质监测，每年开展一次 108 项指标全分析，其余月份开展 63 项指标监测。已建立

原厝水质自动监测站，自动监测项目

为 13 项。
一、二级保护区内仍有部分违章建筑未拆除，仍有部分排涝站、排污口的生活污水直排闽江。目前，仓山区政府、市港口管理局、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单位正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部分问题已整改到位。
	水源地标志建设完成率
	100%

	
	
	标志设置符合规范要求的

水源比例
	100%

	
	
	水源监测指标完成率
	100%

	
	
	水源自动监测能力覆盖率
	100%

	
	
	一、二级保护区违章建筑清拆率
	正在整改

	
	
	排污口关闭率
	正在整

改

	
	
	生活污水收集率
	——

	
	
	生活污水处理率
	——

	
	
	畜禽养殖废物资源化利用率
	100%

	水质

状况
	对照Ⅱ类标准，西区、北区水厂水源地为基本达标水源，除 9 月份溶解氧指标略有超标外，各水质指标均能符合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
西区水厂采用折板反应池+平流式沉
淀池+（一期：虹吸滤池，二、三期：
V 型滤池）水处理工艺，北区水厂采用密度澄清池+V 型滤池水处理工艺；出水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备用活性炭等应急处理设施。
	水源地Ⅱ类水质达标率
	100%

	
	
	水量达标率
	100%

	
	
	供水企业的抗冲击能力
	较好

	陆路水陆管 穿越 情况
	杜坞 94742 部队输油管线部分线路铺 设于西区、北区水厂一、二级保护区 范围内；此外水源保护区外上游有淮 安大桥跨越闽江。
	输油管线破裂，导致原油泄漏
	存在风 险隐患


3.4 环境应急预防措施
3.4.1 风险源应急预防措施

①目前已委托设计单位进行现场勘测，资金落实之后，可以开展现场勘探工作。需进一步加强红光排涝站内的截污提升泵站的管理，指定专人负责开启或关闭截污闸，不得随意开启。定期清理截污提升泵站内的污泥，做好截污提升泵站的运行操作记录及排泥记录。
②加快荆溪污水处理厂管网配套，增加污水厂水量，尽快将周边的污水收纳处理，改善排放的水质；加强对闽侯城关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监管，确保稳定运行，提高闽侯县城关的污水处理率，减轻对下游闽江的污染。
③加大取缔闽侯县违法畜禽养殖场力度，采取果断措施，限时完成养殖场的拆除工作；对辖区内禁养区外的规模化养殖场，开展全过程污染治 理，大力削减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总量。
④闽侯县政府应组织力量对县域内有可能对闽江流域水体造成污染影 响的行业进行全面梳理排查（包括工业企业、农业、第三产业等），并开展 综合整治，以最大限度减少对闽江流域水质的影响。
⑤各县（市）区环保局继续加密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巡查和监测，并组 织人员对原厝到竹岐段的溪流沿岸深入排查，查看是否存在企业的排污口， 一旦发现，将严肃依法查处。
⑥针对西区、北区水厂二级保护区内在建的市航道管理局所属的码头 扩建工程，应尽快完善环评手续，同时加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风险防控措 施和应急预案。
⑦对水源保护区沿线排涝口加快清理疏通，加强日常监管，杜绝污水直排。

⑧加快一级保护区内寺庙的搬迁进度，及时做好搬迁后场地的清理，避免对水源保护区造成二次污染。
3.4.2 应急队伍建设及完善相应保障制度

根据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实际情况，编制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福州自来水公司、西区、北区水厂应急人员进行分工、定责。加强福州自来水公司应急物资的储备，配置相应的应急物资，并由专人管理。完善市、区人民政府领导，环保、安监、建设、水利、交通、消防、卫生等部门间联动互助的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应急力量的协调配合，联合组织安全生产和环境应急保障工作，共同开展应急处置的培训和演练。共同协调处置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

附件 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部门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环境保护部
	（值）010-12369（传）010-66556010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值）0591-12369（传）0591-87869808

	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
	（值）0591-88367363（传）0591-87883388

	环境保护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值）010-12369（传）010-66556454

	福建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值）0591-12369（传）0591-88367311

	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值）0591-87873262（传）0591-83571117

	福州市人民政府
	（值）0591-83353791（传）0591-83357140

	闽侯县人民政府
	（值）0591-22982257（传）0591-22982645

	闽清县人民政府
	（值）0591-22332349（传）0591-22332109

	鼓楼区人民政府
	（值）0591-87551449（传）0591-87562049

	晋安区人民政府
	（值）0591-83640512（传）0591-83640449

	仓山区人民政府
	（值）0591-83139824（传）0591-83442644

	福州市环境应急办公室

福州市环境保护局
	（值）0591-83337710 /12369（传）0591-83337380

	鼓楼区环境保护局
	（值）0591-87660930（传）0591-87528458

	晋安区环境保护局
	（值）0591-83684430（传）0591-83997733

	仓山区环境保护局
	（值）0591-83438199（传）0591-83139587

	闽侯县环境保护局
	（值）0591-22982923（传）0591-22982923

	福州市城乡建委
	（值）0591-83354289（传）0591-83337239

	福州市安监局
	（值）0591-83222311（传）0591-83259796

	福州市卫计局
	（值）0591-88521566（传）0591-83305151

	福州市水利局
	（值）0591-83352640（传）0591-83339396

	福州市交通委
	（值）0591-83323466（传）0591-83319695

	福州市地方海事局
	（值）0591-83273147（传）0591-83292785

	福州海事局
	（值）0591-83683948

	福州市气象局
	（值）0591-83920524（传）0591-87140143

	福州市公安交警支队
	（值）0591-87027000

	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值）0591-87089888（传）0591-83358741

	福州市疾控中心
	（办）0591- 87119225

	鼓楼区疾控中心
	（办）0591- 87675640

	仓山区疾控中心
	（办）0591- 83485273

	闽侯县疾控中心
	（办）0591- 22982160

	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值）0591-87671769

	西区、北区水厂
	（单坐）黄任凯 13509398874；13799922708

	应急 24 小时值班电话
	12369

	急救电话
	120

	鼓楼区洪山镇
	（值）83718904（传）83713796  

	鼓楼区卫计局
	（值）87521104         （传） 83823819 

	鼓楼区建设局
	（值） 87511424        （传）87625589

	鼓楼区安监局
	（值） 87672097        （传） 87528640   

	鼓楼区公安分局
	（值）87665110         （传） 87553140  

	鼓楼区消防大队
	（值）87279061         （传）87279061 

	鼓楼区民政局
	（值）  87534847       （传）87534847    


附件 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络员通讯录
	名称
	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联络员
	职务
	联系电话

	组长
	高  明
	分管副市长
	83334810/
83353791
	
	
	

	副组  长
	 高  宇
	    分管副秘书长
	83334810/
83353791
	
	
	

	
	孙  利
	市环保局局长
	13960833166
	潘丽锋
	市环保局副处长
	13805063957

	
	陈保建
	市环保局党组成员
	13763809876
	陈  立
	市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支队长
	13950201281

	
	陈  路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副主任
	13950205833
	黄勤雨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科员
	13625020637

	
	黄天蔚
	市卫计局
应急办主任
	13609531265/
83302500
	陈秀燕
	市卫计局应急办科员
	18859199876

	
	何德金
	市水利局副调研员
	83332935
	陈增喜
	市水利局处长
	63179910

	
	林  诚
	鼓楼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13509338800
	王雄松
	鼓楼区环保局副局长
	13809510979

	
	刘华杰
	台江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13805011637
	林中杰
	台江区环保局局长
	13003835316

	
	宋仟根
	仓山区人民政府
正处级干部
	83139805
	林  尧
	仓山区环保局副局长
	13600825721

	
	金昌钦
	晋安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83628770
	郑康忠
	晋安区环保局局长
	13950390777

	
	林群慧
	马尾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13600806496
	林群山
	马尾区环保局局长
	18059055577

	
	陈道清
	闽侯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
	13705092515
	程忠清
	闽侯县环保局副局长
	13905013213

	
	
	
	
	林建星
	闽侯县环保局
监理所负责人
	13705012855

	
	冯慧钦
	连江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
	13805032716
	林前利
	连江县环保局局长
	13809539328

	
	蔡  文
	罗源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
	26831221
	欧义汉
	罗源县环保局大队长
	13950387733

	
	
	
	
	高建瓴
	罗源县环保局
应急办主任
	13960966555

	成员 单位
	高起平
	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
	13905023589
	陈建斌
	市委宣传部 新闻处处长
	13705061804/
83399610

	
	叶  健
	市安监局党组成
员、副调研员
	13600818336
	徐远斌
	市安监局
应急救援中心主任
	15959138739

	
	翁元宝
	市巡警支队副支队
长
	13705979197
	杨强龙
	市巡警支队大队长
	13805081366


	名称
	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联络员
	职务
	联系电话

	成员 单 位
	林友惠
	市治安支队副支队
	13600889933
	左明朝
	市治安支队科员
	13905918862

	
	陈龙建
	市财政局副局长
	13809559237/
87116668
	林  影
	市财政局副主任科员
	13705052144/
87116650

	
	刘起宏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副主任
	18965918666
	廖维锋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科员
	87115017

	
	徐志辉
	市消防支队
副支队长
	13313979123
	丁谢镔
	市消防支队参谋
	1359809551

	
	吴德辉
	市气象局副局长
	13665067196/
86397071
	刘  静
	市气象局副处长
	83952352

	
	江齐生
	市民政局副调研员
	83250595
	林雪梅
	市民政局副处长
	83250153

	
	廖建清
	福州海事局副局长
	83996881
	黄贝蓓
	福州海事局
危管防污处科员
	83989736

	
	徐云国
	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总工
	13960838118
	黄振华
	国家水质监测网 福州监测站站长
	13705932693

	
	
	
	
	林华勇
	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
	13705956286

	区成员单位
	林清松
	鼓楼区环保局局长
	13905023992
	刘  羽
	鼓楼区环保局办公室主任
	13706983361

	
	王雄松
	鼓楼区环保局副局长
	13809510979
	江  荣
	鼓楼区环保局环保综合执法大队
	13959116111

	
	郑艳丹
	区建设局副局长
	13960703088
	邱兰英
	鼓楼区建设局职员
	13600807692

	
	滕拥军
	区卫计局副局长
	13509328542
	郑智嘉
	鼓楼区卫计局应急办
	13599954553

	
	彭  辉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13600818168
	张  勇
	区委宣传部主任科员
	18006930786

	
	温  真
	区安监局副局长
	1379967818
	董伟阳
	区安监局
	13950403491

	
	陈祥富
	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副局长
	13509337959
	田  宇
	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13950392839

	
	林  颖
	区财政局副主任科员
	13509398498
	林  彦
	鼓楼区财政局科员
	13338280210

	
	陆秀蓉
	区民政局副局长
	15959006520
	林建云
	鼓楼区民政局救灾救济科负责人
	13959191113

	
	王锦彬
	区消防大队大队长
	13705911920
	王志斌
	鼓楼区消防大队参谋长
	15806021204


附件 4  日常管理机构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王雄松
	鼓楼区环保局分管领导
	13809510979

	江  荣
	鼓楼区环保局环保综合执法大队
	13959116111

	    林  尧
	仓山区环保局分管领导
	13600825721

	宋立华
	仓山区环保局环保综合执法大队
	13705009650

	程忠清
	闽侯县环保局分管领导
	13905013213

	林建星
	闽侯县环保局环保综合执法大队
	13705012855

	黄信楷
	福州西区水厂厂长
	13799922708

	陈志宏
	福州北区水厂厂长
	13600857758

	李  工
	洪山镇分管领导
	13763868212

	丁兰贞
	洪山镇
	15280129559


附件 5 福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组名单

	姓名
	单位
	职称或职务
	电话

	边归国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教授级高工
	13809549636

	庄一廷
	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教授级高工
	13705089489

	刘丽菁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13960985328

	陈
辉
	福建省重大危险源监控中心
	高工
	13859015520

	林
晨
	福建省石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高工
	13515001593

	林仕湘
	福州市安监局
	高工
	13799413417

	徐云国
	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总工
	13960838118

	黄振华
	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高工
	13705932693

	刘用凯
	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13905927218

	柯子斌
	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工
	13609589921

	周亮进
	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工
	13328851876

	石成春
	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13959198716

	冷东梅
	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工
	13799353303

	陈
峰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
	高工
	13805081636

	林
枫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
	高工
	13950281686

	陈远铭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
	高工
	13705962762

	金致凡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
	高工
	13178032348


附件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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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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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常见化学品引发水污染事故的简要处置方法

	序号
	污染

物类 别
	代表物质
	应急处置

	1
	重金

属类
	代表物质有汞及汞盐、铅盐、锡盐、铬盐
	筑坝围隔污染区投加生石灰沉淀重金属

	
	
	等。汞为液体金属，其余均为结晶盐类，
	离子，排干上清液后将底质转移到安全

	
	
	铬盐和铅盐往往有鲜亮的颜色。该类物质
多数具有较强毒性，在自然环境中不降
	地方水泥固化后填埋。汞泄漏后应急人

员应佩戴防护用具，尽量将泄漏汞收集

	
	
	解，并能随食物链逐渐富集，形成急性或
	到安全地方处理，无法收集的现场用硫

	
	
	蓄积类水污染事故。
	磺粉覆盖处理。

	2
	氰化

物
	代表物质有氰化钾、氰化钠和氰化氢的水
	应急处置人员须佩带全身防护用具，尽 可能围隔污染区，在污染区加过量漂白 粉处置，一般 24 小时可氧化完全。

	
	
	溶液。氰化钾、氰化钠为白色结晶粉末，
	

	
	
	易潮解，易溶于水，用于冶金和电镀行业，

常以水溶液罐车运输。氰化氢常温下为液
体，易挥发，有苦杏仁味。该类物质呈现
	

	
	
	剧毒，能抑制呼吸酶，对底栖动物、鱼类、
	

	
	
	两栖动物、哺乳动物等均呈高毒。
	

	3
	氟化

物
	代表物质有氟化钠、氢氟酸等。氟化钠为
	筑坝围隔污染区，应急处置人员须带全

	
	
	白色粉末，无味。氢氟酸为无色有刺激臭
	身防护用具。在污染水体中加入过量生

	
	
	味的液体。该类物质易溶于水，高毒，并
且容易在酸性环境中挥发氟化氢气体毒
	石灰沉淀氟离子，并投加明矾加快沉淀

速度。沉淀完全后将上清液排放，铲除

	
	
	害呼吸系统。在自然环境中容易和金属离
	底质，并转移到安全地方处置。

	
	
	子形成络合物而降低毒性。
	

	4
	金属

酸矸
	代表物质有砒霜（三氧化二砷）和铬酸矸
	筑坝围隔污染区，投放石灰和明矾沉淀， 沉淀完全后将上清液转移到安全地方， 用草酸钠还原后排放。清除底泥中的的 沉淀物，用水泥固化后深埋。

	
	
	（三氧化铬）。砒霜为无色无味白色粉末，

微溶于水。铬酸矸为紫红色斜方晶体，易 潮解。两种物质均在水中有一定的溶解 度，呈现高毒性，可毒害呼吸系统、神经 系统和循环系统，并在动物体内可以富
	

	
	
	集，造成二次中毒。
	

	5
	苯类 化合 物
	代表物质有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
乙稀、硝基苯等。油状液体，有特殊芳香 味，易挥发，除取代苯外，密度一般小于 水。该类物质是神经和循环系统毒剂，对 人体有致癌作用，不溶或微溶于水，扩散 速度快。
	应急处置人员应戴全身防护用具，筑坝 或用围油栏围隔污染区，注意防火。污 染区用吸油棉等高吸油材料现场吸附， 转移到安全地方焚烧处理。污染水体最 终用活性炭吸附处理。

	6
	卤代 烃
	代表物质有氯乙烯、四氯代碳、三氯甲烷、
	应急人员应佩带全身防护用具。筑坝围

	
	
	氯苯，均为油状液体，易挥发，不溶于水，
	隔污染区，污染水体投加活性炭吸附处

	
	
	密度一般大于水，燃烧时有刺激性气体放
出。该类物质遇水稳定，对眼睛、皮肤、
呼吸道等有刺激作用，对人体有致癌作
	置。用活性炭、吸油棉等高吸油材料等

现场吸附积水中的污染物，彻底清除后

送到安全地方处置。

	
	
	用。多元取代物密度往往大于水，沉于水
	

	
	
	底造成持久危害。
	

	7
	酚类
	代表物质有苯酚、间甲酚、对硝基苯酚、
	应急处置人员应佩带全身防护用具。筑

	
	
	氯苯酚、三氯酚、五氯酚等。多为白色结
	坝或用围油栏围隔污染区后，用吸油棉

	
	
	晶或油状液体，有特殊气味，不溶或微溶
于水，密度一般大于水。该类物质一般具
	等高吸油材料现场吸附残留泄漏物，转

移到安全地方处理。污染水体投加生石

	
	
	有较高的毒性，能刺激皮肤和消化道，在
	灰、漂白粉沉淀和促进除解，最后投加

	
	
	水中除解速度慢，有致癌和致畸作用。
	活性炭吸附处理。


	序号
	污染

物类 别
	代表物质
	应急处置

	8
	农药

类
	有机氯农药在我国已经禁用，在用的农药包
	应急人员应佩戴全身防护用具。筑 坝围隔污染区，用活性炭吸收未溶 的农药，收集到安全场所用碱性溶 液无害化处理。对污染区用生石灰 或漂白粉处置，破坏农药的致毒基 团，达到解毒的目的。最后用活性 炭进行吸附处理。

	
	
	括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醋农药、拟除虫菊
	

	
	
	醋类农药等。
	

	
	
	有机磷农药有甲胺磷、敌敌畏、敌百虫、乐
	

	
	
	果、氧化乐果、对硫磷、甲基对硫磷、马拉
	

	
	
	硫磷、苯硫磷、倍硫磷等，多用作杀虫剂。
	

	
	
	多数品种为油状液体，不溶于水，密度大于
水，具有类似大蒜样特殊臭味，一般制成乳 油使用。多为剧毒农药，通过消化道、呼吸 道及皮肤吸收，对人及鱼类高毒。 氨基甲酸醋农药有吠喃丹、抗蚜威、速灭威、 灭多威、丙硫威等，多用于杀虫剂和抗菌剂。 多为结晶粉末状，微溶于水，无气味或气味 弱。多为剧毒农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及
	

	
	
	皮肤吸收。
	

	
	
	拟除虫菊醋类农药有溴氰菊酯、氯氰菊酯、
	

	
	
	氰戊菊酯，多用作杀虫剂。一般为微黄油状
	

	
	
	粘稠液体，不溶于水，溶于常用有机溶剂。
	

	
	
	是高效低残留杀虫剂，对鱼类高毒，对人类
	

	
	
	中等毒性，能损害神经、肝、肾等器官。
	

	9
	矿物

油类
	代表物质汽油、煤油、柴油、机油、煤焦油、 原油等。一般为油状液体，不溶或微溶于水。 煤焦油呈膏状，有特殊臭味，密度大于水。 该类物质易燃烧，扩散速度快，易在水面形 成污染带，隔绝水气界面，造成水体缺氧。 煤焦油沉在水底极慢溶解，对水体造成长久 危害，并具有腐蚀性。
	应急处置时可用简易坝、围油栏等
围隔污染区，用吸油棉等高吸油材 料现场吸附，并转移到安全地方焚 烧处理。必要时可点燃表层油燃烧 处理，污染水体最后用活性炭吸附 处理。煤焦油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 酚类物质，其处置过程可参考酚类 物质。

	10
	腐蚀 性物 质（包 括酸 性物
	酸性物质有盐酸、硫酸、硝酸、磷酸等。浓
	应急人员戴防护手套，处置挥发性 酸时戴防毒面具，污染区投加碱性 物质如生石灰、碳酸钠等中和。

	
	
	盐酸和硝酸有酸性烟雾挥发出来，浓硫酸密
	

	
	
	度大于水，溶于水时产生大量热量。该类物
质表现为强酸性和强腐蚀性，进入水体后将 引起水体酸度急剧上升，严重腐蚀水工建筑 物，破坏水生态系统，但在基质中碳酸钙的 作用下，其酸性和腐蚀能力会逐渐降低。
	

	
	
	碱性物质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电石等。
	应急人员应带防护手套，在污染区

	
	质、碱
	
	

	
	
	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为白色颗粒，易潮解，
	投加酸性物质（如稀盐酸、稀硫酸

	
	性物
	
	

	
	
	易溶于水，多以溶液状态罐车运输。
	等）中和处理。

	
	质和
	
	

	
	
	强氧化性物质有次氯酸钠、硝酸钾、重铬酸
	应急人员应带防护手套，干态污染

	
	强氧
	
	

	
	
	钾和高锰酸钾等。高锰酸钾为紫色晶体，重
	

	
	化性
	
	

	
	
	铬酸钾为鲜红色晶体，其余为白色晶体。该
	物应避免和有机物、金属粉末、易

	
	物质）
	
	

	
	
	类物质一般易溶于水，具有强氧化性，腐蚀
	燃物等接触，以免发生爆炸。进入

	
	
	水工建筑物中的金属构件，重铬酸钾还能引
	水体后可投加草酸钠还原。

	
	
	起环境中铬类污染物的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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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常见的十类化学品外，各类病毒、细菌造成的水体污染可投加漂白粉、生石灰等消

毒处置。


附件 9  福州城区备用水源供水保证方案
为了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水质污染事故，维持市民基本的饮 用水数量和质量，维持社会安定稳定，从水源保障、管网调度上制定应急 供水方案。
1  水源保证

1.1 水厂及供水情况

福州市区（除马尾区外）现有5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实际日取水量为 106.7万吨/日，服务于6座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下属供水水厂。因马尾水 厂取水、供水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本方案中不涉及马尾水厂水源地。
表1.1福州市区水源地基本情况

	序 号
	水源
类别
	水源地名称
	建成时间
	取水 口数 (个)
	设计 取水量 (万 m3)
	实际日
均取水 量   (万 m3)
	供水水厂
	生产 能力 (万 m3)
	实际
生产 水量 (万 m3)

	1
	闽江

北港
	西区、北区
水厂
	1974.10
	2
	75
	51
	西区水厂
	60
	44.8

	
	
	
	
	
	
	
	北区水厂
	15
	10.3

	2
	闽江

北港
	东南区水

厂
	1984.11
	1
	15
	12.5
	东南区水

厂*
	15
	12.5

	3
	乌龙

江
	城门水厂
	1994.12
	1
	20
	11
	城门水厂
	20
	11

	4
	乌龙

江
	义序水厂
	1980.11
	1
	2
	2.6
	义序水厂
	2
	2.6

	5
	敖江
	塘坂水源
	1998.11
	1
	70
	25.5
	东区水厂
	30
	25.5


从水源类别分析，5个水源地分别从闽江和敖江两大流域取水。

1.2 闽江水源地

闽江干流在淮安头分为南北港，环抱南台岛，于马尾港汇合。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水源地和东南区水厂水源地位于闽江北港福州段的上游和中游，而城门水厂水源地和义序水厂水源地位于乌龙江（闽江南港）。闽江各水源地最大设计取水规模为112万吨/日。
1.3 敖江水源地
    敖江塘坂水源地最大设计取水规模为70万吨/日，闽江与敖江水源互为备用。
东南区水厂2011年建成敖江临时引水工程，可从敖江塘坂水源取水，自身具备从闽江和敖江取水的互为备用能力。
2  闽江水源突发事故环境应急措施

2.1 闽江北港西区、北区水厂水源突发事故环境应急措施
2.1.1 水源受到污染，通过水厂应急处理可继续取水

当闽江北港上游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西、北区水厂水源受到污染时，立即启动该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福州市环境监测站、国家水质监测网福州监测站配合，立即对变化水质进行取样、检验、分析、备存足够的水样，对污染物进行初步检测和试验，超出自检能力的项目应立即就近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监测机构安排监测。

同时加强对水源地水质的监测，在发生污染事故的水质断面及其与水 源取水口之间，增设监测断面，加密监测频次，根据污染物质的性质，采 取添加高锰酸盐复合剂、活性炭、碱等应急处理物质，在保证饮水水质安 全的前提下，可继续取水。
2.1.2 水源严重污染，无法保障供水安全

在西、北区水厂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无法保证取水水质的情况下，应 及时停止水源地取水，在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的统一调度下，及时做好应急 水源启用准备，并通知下游东南区水厂水源地，加强对下游水源取水口水 质监控。

西区水厂和北区水厂需确认受污染的水是否进入水厂及已进入何道生 产工序，初步判断对水质的影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急处理，按需 求投加高锰酸盐复合剂、碱等应急处理物资，必要时做好受污染水的排泄。

自来水公司中心调度通知东区水厂进入超负荷应急生产状态，在现有生产工艺条件下提高20%的生产能力，达到36万/日取水供水能力，通过管网调度，可满足西、北区水厂和东区水厂总供水量的47%。管网调度方案如下：

（1）取水口停止取水1-2天，合理调用水厂清水池和公司高区供水蓄水池，保持低压供水，保证管网内用户取水。
（2）取水口停止取水2-10天，关闭供水连络管，保证主要供水干管有水，全市消防栓进行应急管理。适当时，管理连络管阀门，进行分片、定 时供水。

2.2 闽江北港东南区水厂水源突发事故环境应急措施
2.2.1 水源受到污染，通过水厂应急处理可继续取水

当闽江北港下游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东南区水厂水源受到污染时，立即启动该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国家水质监测网福州监测站配合，立即对变化水质进行取样、检验、分析、备存足够的水样，对污染物进行初步检测和试验，超出自检能力的项目应立即就近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监测机构安排监测。

同时加强对水源地水质的监测，在发生污染事故的水质断面及其与水源取水口之间，增设监测断面，加密监测频次，根据污染物质的性质，采取添加高锰酸盐复合剂、活性炭、碱等应急处理物质，在保证饮水水质安全的前提下，可继续取水。
2.2.2 水源严重污染，无法保障供水安全

在东南区水厂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无法保证取水水质的情况下，应及时停止水源地取水，可利用东南区水源自身具备的闽江和敖江取水互为备 用的能力，启用敖江临时引水工程取水，已保障饮用水源安全。具体应急 处置程序如下：
（1）当闽江北港下游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东南区水厂水源受 到污染时，东南区水厂调度值班人员立即向自来水公司中心调度提出启用 敖江备用水源的申请，中心调度同意申请；
（2）东南区水厂还需确认受污染的水是否进入水厂及已进入何道生产工序，初步判断对水质的影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急处理，按需求投加高锰酸盐复合剂、碱等应急处理物资，必要时做好受污染水的排泄；
（3）中心调度通知东南区水厂原水增压泵站值班人员开启敖江应急供水阀门；

（4）中心调度通知东南区水厂值班人员一泵停产，二泵减压运行，并确认一泵出水阀已关闭；
（5）开启敖江原水联通阀；
（6）中心调度确认敖江应急供水阀门全开后，通知东区水厂原水增压泵房开机；
（7）如备用水源长期未用，启用前中心调度应通知管线所配合将管内积水排尽，并冲洗管道；
（8）东南区水厂在备用水源进入厂区后，受输水量限制仅需开启一期会二期四组机械加速澄清池生产。
2.3 乌龙江义序水厂水源突发事故环境应急措施
2.3.1 水源受到污染，通过水厂应急处理可继续取水

当乌龙江上游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义序水厂水源受到污染时，立即启动该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国家水质监测网福州监测站配合，立即对变化水质进行取样、检验、分析、备存足够的水样，对污染物进行初步检测和试验，超出自检能力的项目应立即就近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监测机构安排监测。

同时加强对水源地水质的监测，在发生污染事故的水质断面及其与水源取水口之间，增设监测断面，加密监测频次，根据污染物质的性质，采取添加高锰酸盐复合剂、活性炭、碱等应急处理物质，在保证饮水水质安全的前提下，可继续取水。
2.3.2 水源严重污染，无法保障供水安全

在义序水厂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无法保证取水水质的情况下，应及时停止水源地取水，在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的统一调度下，及时做好应急水源启用准备，并通知下游城门水厂水源地，加强对下游水源取水口水质监控。

义序水厂需确认受污染的水是否进入水厂及已进入何道生产工序，初步判断对水质的影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急处理，按需求投加高锰酸盐复合剂、碱等应急处理物资，必要时做好受污染水的排泄。
自来水公司中心调度通知西区水厂进入应急生产状态，提高日供水量，达到44.6万/日取水供水能力，占西区水厂日供水能力的74.3%，通过管网调度，可满足义序水厂的供水需求。
（1）取水口停止取水1-2天，合理调用水厂清水池和公司高区供水蓄水池，保持低压供水，保证管网内用户取水。
（2）取水口停止取水2-10天，关闭供水连络管，保证主要供水干管有水，全市消防栓进行应急管理。适当时，管理连络管阀门，进行分片、定时供水。

2.4 乌龙江城门水厂水源突发事故环境应急措施
2.4.1 水源受到污染，通过水厂应急处理可继续取水

当乌龙江下游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城门水厂水源受到污染时，立即启动该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国家水质监测网福州监测站配合，立即对变化水质进行取样、检验、分析、备存足够的水样，对污染物进行初步检测和试验，超出自检能力的项目应立即就近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监测机构安排监测。

同时加强对水源地水质的监测，在发生污染事故的水质断面及其与水源取水口之间，增设监测断面，加密监测频次，根据污染物质的性质，采取添加高锰酸盐复合剂、活性炭、碱等应急处理物质，在保证饮水水质安
全的前提下，可继续取水。
2.4.2 水源严重污染，无法保障供水安全

在城门水厂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无法保证取水水质的情况下，应及时停止水源地取水，在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的统一调度下，及时做好应急水源启用准备，并通知下游福清闽江调水工程峡南水源地、长乐炎山水厂水源 地，加强对下游水源取水口水质监控。
城门水厂需确认受污染的水是否进入水厂及已进入何道生产工序，初步判断对水质的影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急处理，按需求投加高锰酸盐复合剂、碱等应急处理物资，必要时做好受污染水的排泄。
自来水公司中心调度通知西区水厂和北区水厂进入应急生产状态，提高日供水量，达到62万/日取水供水能力，占西区、北区水厂日供水能力的 82.7%，通过管网调度，可满足城门水厂的供水需求。管网调度方案如下：
（1）取水口停止取水1-2天，合理调用水厂清水池和公司高区供水蓄水池，保持低压供水，保证管网内用户取水。
（2）取水口停止取水2-10天，关闭供水连络管，保证主要供水干管有水，全市消防栓进行应急管理。适当时，管理连络管阀门，进行分片、定时供水。

3  敖江塘坂水源突发事故环境应急措施

3.1 水源受到污染，通过水厂应急处理可继续取水
当敖江塘坂水源发生突发环境事故，造成敖江塘坂水源受到污染时，立即启动该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国家水质监测网福州监测站配合，立即对变化水质进行取样、检验、分析、备存足够的水样，对污染物进行初步检测和试验，超出自检能力的项目应立即就近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监测机构安排监测。

同时加强对水源地水质的监测，在发生污染事故的水质断面及其与水源取水口之间，增设监测断面，加密监测频次，根据污染物质的性质，采取添加高锰酸盐复合剂、活性炭、碱等应急处理物质，在保证饮水水质安全的前提下，可继续取水。
3.2 水源严重污染，无法保障供水安全

在敖江塘坂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无法保证取水水质的情况下，应及时停止水源地取水，在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的统一调度下，及时做好应急水源启用准备。
东区水厂需确认受污染的水是否进入水厂及已进入何道生产工序，初步判断对水质的影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急处理，按需求投加高锰酸盐复合剂、碱等应急处理物资，必要时做好受污染水的排泄。
自来水公司中心调度通知西区水厂和北区水厂进入超负荷应急生产状态，在现有生产工艺条件下提高生产能力，通过管网调度，可满足西、北区水厂和东区水厂总供水量的66.7%以上。管网调度方案如下：
（1）取水口停止取水1-2天，合理调用水厂清水池和公司高区供水蓄水池，保持低压供水，保证管网内用户取水。
（2）取水口停止取水2-10天，关闭供水连络管，保证主要供水干管有 水，全市消防栓进行应急管理。适当时，管理连络管阀门，进行分片、定 时供水。

附件 10
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污染专项环境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加强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内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环境安全监管，快速、科学处置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最大限度地减轻污染危害，确保水源安全。
1.2  事件分级

事件分级详见《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1.4 事件分级”。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事故引发的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 护区内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本预案为《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在综合预案的基础上制定，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综合预案使用。
1.4 工作原则

（1）日常管理遵循“以人为本，饮水安全，预防为主、常备不懈”原则。

（2）应急处置遵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部门联动”原则。

2  组织体系及职责
2.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及职责

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 “2.2.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2.2 相关机构职责

2.2.1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本地区危险化学品事

故应急预案组织实施救援，组织专家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2.2.2 区环保部门：在市环保局的指导与协调下承担以下工作：负责测定危险物质的污染成份及可能影响区域的浓度；对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环境影响的区域发出警告并定期定点进行监测控制；事故得到控制后指导现场遗留危险物质的处置。
2.2.3 区公安部门：负责危险区域出入的管制；负责保护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对人员撤离区域进行治安警戒。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交通和运输的管理，牵头负责道路运输过程中的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2.4 区卫生部门：负责组织抢救受伤人员，指导现场医疗救护工作。
2.2.5 区民政部门：协助当地政府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需要大规模紧急转移安置人员时，参照《福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开展救助工 作。
2.2.6  区财政部门：负责应急处置演练经费以及抢险救援有功人员奖励资金的保障。
2.2.7 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的先期处置；负责做好后期处置；负责调集应急物资和筹措应急经费；负责提供应急处置的后勤保障。
2.3 事故应急处置队伍

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2.2.4 环境应急处置队伍”。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警

按照事故的等级由区应急领导小组负责或市应急领导小组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引发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预 警工作。预警工作按照“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及突发 环境事件波及范围、发展趋势、危害程度，及时发布预警或提出相应的预 警建议，组织实施相应的预警行动。
预警行动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3.1 信息监控”、“3.3 预警分级与发布”、“3.4 预警报告”、“3.5 预警级别的调整和预警解除”。
3.2 预防工作

（1）公安交警部门要严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新车上户关和车辆年检审验关，严禁不合格车辆非法上路。
（2）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单位对其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配备 GPS，实现车辆运输过程的实时管理，运输单位应当指派具备救援专业知 识人员跟随运输危险化学品车辆，配备救护设备设施，运输过程中发生事 故时，承担现场抢险、救援和处置工作。
4 应急处置

4.1 分级响应

分级响应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4.1 分级响应”。
4.2  信息报告

信息报告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4.2 信息报告”。
4 应急处置
4.1 分级响应

分级响应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4.1 分级响应”。
4.2  信息报告

信息报告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4.2 信息报告”。
4.3  应急处置

4.3.1 应急启动

（1）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按照本单位制定的应急处置预案，立即组织救援，组织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2）区应急领导小组接到报告后，符合预案启动条件的，立即启动预

案。接到应急报告或指令后，各有关成员单位于15 分钟内派员出发，赶赴 现场指导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和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应急处置。 4.3.2 现场指挥与控制

区环境应急现场指挥组指挥污染事故现场处置工作。一是快速分析污染 事故原因、发展趋势、影响范围，提出控制和消除污染源、防止污染扩散、 信息通报与发布等方面的措施；二是指导协助区环保部门开展应急监测，调查污染情况；三是向区应急领导小组和区政府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进展情况等；四、判断事件的等级，必要时向市急领导小组和市政府申请支援或提请提升事件应对等级。
（1）掌握引发事件危险化学品的类别和特性，受污染区域及可能涉及 范围等，控制污染事故现场、划定紧急隔离区域、设置警告标志；
（2）对已发生污染危害的污染源应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予以消除，并

防止扩散、蔓延；
（3）指令环境应急处置队伍进入应急状态，环境监测部门立即开展应 急监测，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4）调集环境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确保应急保障工作;
（5）统一协调相关部门的联动应急，确保应急处置工作有序进行。
4.3.3  应急监测

由区环保局或市环保局负责，监测西区、北区水厂水源地水质，在发生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事件后，根据化学品泄漏影响范围，在水源保护区内布设相应数量的应急监测点位，加密对水源地的监测频次。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污染事件影响，并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预测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的依据。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等级由鼓楼区人民政府或由福州市政府牵头组织、鼓楼区、仓山区、闽侯县政府负责、组织福州自来水有限公司加强原水水质和出厂水水质监测。
由区卫计局或市卫计局负责，对供水厂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进行水质监测。
4.4 事件通报与信息发布

事件通报与信息发布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中“4.5 事件通报与信息发布”。
4.5 应急终止

应急终止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4.7 应急终止”。
5 后期处置

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善后处置工作。

6 应急保障

应急保障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6  应急保障”。

附件 11  溢油污染专项环境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船舶、码头、涉油企业、油库、输油管线、油罐车运输等各 类溢油事故影响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水质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 制，提高应对溢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形成和完 善防范有力、指挥有序、快速高效和协调一致的溢油应急处置体系，消除、 减少和控制溢油的风险和危害，保护饮用水源，保障社会公众健康。
1.2 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保护区溢油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 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分级标 准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执行。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各类溢油事故的应急处置。本预案为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在综合预案的基础上制定，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综合预案使用。

1.4 工作原则

（1）日常管理遵循“以人为本，饮水安全，预防为主、常备不懈”原则。

（2）应急处置遵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部门联动”原则。

2  组织体系及职责
2.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及职责

详见《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2.2.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2.2 相关机构职责

2.2.1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涉油企业的综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本地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实施救援；
 2.2.2 区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监测、配合完成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负责预测油类污染可能影响区域的浓度，对突发事件环境损失进行评估，指导和监督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受污染和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对事件涉及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2.2.3 区公安部门：负责应急响应时的治安、保卫、消防、交通管制、现场应急救援和其他措施的落实，维护社会秩序，封锁危险场所；组织人员疏散、撤离；负责事故直接责任人的监控和逃逸人员的追捕；负责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罪、破坏环境资源罪等犯罪行为的立案侦查工作。
2.2.4区卫生部门：负责组织抢救受伤人员，指导现场医疗救护工作。
2.2.5 区民政部门：协助当地政府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需要大规模紧急转移安置人员时，参照《福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开展救助 工作。

2.2.6 区财政部门：负责应急救援演练经费以及抢险救援有功人员奖励资金的保障。
2.2.7 洪山镇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的先期处置；通知供水单位，并及时向区政府、区环保局报告；负责做好后期处置；负责调集应急物资和筹措应急经费；负责提供应急处置的后勤保障。
2.2.8 涉油企业、油库管理单位、码头管理单位、输油管线管理单位：当涉油企业、油库、输油管线、油罐车运输发生溢油事故时，第一时间赶 赴事发现场，实施先期处置，及时向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市环保局报告；负责应急物资储备和更新。
2.3 事故应急救援队伍

事故应急救援队伍按其工作职能划分为九个小组：
2.3.1 溢油源控制组：负责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场抢险作业，及时控制溢油源。由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消防队伍组成；必要时请求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援助。
2.3.2  消防组：负责事故现场灭火、搜救伤员及事故后对被污染区域的洗消工作。由消防部门负责。
2.3.3 安全疏散组：负责对现场及周围人员进行防护指导、疏散人员、现场周围物资的转移。由事故单位安全保卫部门和当地政府负责；在道路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由事发地公安部门组织实施。
2.3.4 安全警戒组：负责事故现场的安全保卫、治安管理和交通疏导工作。由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负责，必要时请求武警部队协助。
2.3.5 医疗救护组：负责在现场附近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并护送重伤人员至医院进一步治疗，进行事故现场必要的防疫工作。由卫生部门负责。
2.3.6 物资供应组：负责组织应急救援物资和工、器具的供应，应急救援所需的电力保障，组织车辆运送抢险物资和人员。由区财政局和当地政府共同负责。
2.3.7 环境监测组：负责对水体进行环境即时监测，对事故现场危险物质的处置，评估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为指挥人员决策和消除事故污染提供依据。由区环保局、供水单位、卫计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落实。
2.3.8 善后处理组：负责善后工作，稳定社会秩序，由区政府分管区长指定劳动、民政、工会、保险等部门负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警行动

预警行动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3.1信息监控”、“3.3预警分级与发布”、“3.4预警措施”、“3.5预警级别的调整和预警解除”。
3.2 预防工作

（1）区安监局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油库）的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工作，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油库）做好制定溢油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储备相关的溢油风险物资、定期开展溢油突发事件应 急演练等溢油突发事件预防工作。
（2）西区、北区水厂建立溢油应急体系和制订溢油防治计划。建议西 区、北区水厂与福州市地方海事局、福州市安监局等部门建立溢油应急指 挥中心，联合进行溢油防范演练，由中心统一指挥，进入溢油应急计划的 运行。西区、北区水厂应加强应急演练和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应急物资的 储备应符合附件11相关要求，并由专人管理。
（3）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西区、北区水厂全体工作人员的环保意 识，增强对溢油事故危害和污染损害严重性的认识，提高实际操作应变能 力。

（4）西区、北区水厂应加强溢油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加强石油类指标监测。

4 应急处置

4.1 分级响应

分级响应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4.1分级响应”。
4.2 信息报告

信息报告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4.2信息报告”。
4.3 应急处置

4.3.1 应急启动
区环境应急办接到报警后，应根据溢油的情况，及时向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启动相应预案，调集环境监测、监察力量和应急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应急监测。组织专家组有关专家迅速对溢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和建议，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的决策和指挥提供科学依据。西区、北区水厂启动相应预案，加强对水源地原水中石油类指标的监测，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4.3.2 现场调查与处置
（1）确定溢油事故现场的准确地点和溢油原因，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 告，同时组织紧急处置。
（2）及时报告溢油种类、溢油事故的规模（包括油迹的长、宽、形状、颜色），现场风速、水流状况及浮油漂流动向，组织必要的监视监测，并定时（一般为10分钟）向应急指挥部报告溢油漂流动向。
（3）根据应急处置方案，迅速消除、控制或者安全转移溢油源，及时控制溢油继续外排或泄漏，切断溢油进入环境的途径。
（4）及时根据现场情况预测并报告进一步溢油的可能性，判断溢油应急反应等级，责令责任方采取可能做到的一切防溢油措施，要求应急指挥部迅速调动应急队伍及装备。
（5）溢油应急队伍及装备到达现场后，组织指挥现场溢油围控和清除，并根据溢出油种类、规模、地点、扩散方向采取投放围油栏、吸油毡等相应的防治措施。
（6）西区、北区水厂密切关注溢油对水源取水口的影响，加强石油类指标的监测，发现超标，在水厂的反应池和沉淀池之间采取放置吸油毯、投放活性炭等措施进行前置处理；当溢油影响加重、油污进入水厂滤池时，应停止取水，实施福州城区备用水源供水保证方案，采取减压供水、改路供水等措施，并及时向市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7）突发事件得到控制后，及时进行溢油现场清理和洗消，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采取物理方式进行回收，避免产生次生污染，回收的废油、含油废水及污染废弃物等，应做相应的无害化处理，处理单位应按要求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4.3.3 应急监测
按照突发性环境事件的等级由区环保局或市环保局负责组织西区、北区水厂水源地水质监测，在发生溢油事件后，根据溢油影响范围，在水源保护区内布设相应数量的应急监测点位，加密对水源地的监测频次。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溢油事件影响，并通 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预测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 的变化情况，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的依据。
4.4 事件通报与信息发布
事件通报与信息发布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4.5事件通报与信息发布”。
4.5 应急终止

应急终止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4.7应急终止”。
5 后期处置

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应急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善后处置工作。
6 应急保障

应急保障详见《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6应急保障”。
附件 12 应急物资储备
	序号
	物资名称
	作用
	储备要求
	责任单位

	1
	围油栏
	用于拦截石油类污染物
	500 米
	鼓楼区人民政府


	2
	吸油毯
	用于拦截石油类污染物
	5 吨
	

	3
	麻袋
	用于筑坝，拦截污染水体
	0.4 万个
	

	4
	编织袋
	用于筑坝，拦截污染水体
	1 万个
	

	5
	铅丝
	绑扎木桩，拦截污染水体
	0.03 吨
	

	6
	围油栏
	用于拦截石油类污染物
	100 米
	福州西区水厂

	7
	吸油毯
	用于拦截石油类污染物
	50 公斤
	

	8
	救生衣
	应急处置
	50 件
	

	9
	应急灯
	应急照明
	30 个
	

	10
	备用电源
	应急电源
	1 台
	

	11
	活性炭
	吸附剂，用于吸附大部分无
机及有机化学污染物。
	各 1 吨
	福州西区水厂 福州北区水厂

	12
	应急监测

设备
	应急监测
	——
	福州市环境监测站


备注：其他应急车辆、急救设施、个人防护工具等抢险物资由交通、卫生、消防等相 关部门提供。
附件 13 标准化格式文本

（1）突发环境事件报警记录表
报警单位：

	事件地点
	
	发生时间
	
	报警联络人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被困人数
	

	事件描述
	

	事件 影 响范 
围
	
	有 无 明 显 的发 展

趋势
	

	已采 取 的措 
述
	

	需 要 协 助 的

要求
	

	事 件 性 质
	废水泄漏
废渣泄漏
气体泄漏
爆炸

地震
雷电
台风

泥石流水灾

地表塌陷 危化品交通运输污染
其他化学危险品泄漏 中毒窒息事故


人员伤害事故
	其 他 事 件 性 质 描 述
	


（2）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送内容
	项目
	内容

	现场信息
	报告时间、现场联系人、报告人联系方式

	事件基本信息
	事件类型、发生地点、发生事件、污染源、泄漏数量、财产损
失、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事故进展

	现场勘察情况
	1、事发地与水源保护区位置关系、距离

2、周边是否有居民点：离事发地距离；

3、水文、气象条件：流速、风速。

	现场监测情况
	监测报告、监测点位图（关键点位离事发地及敏感区域距离）

	应急处置措施
	政府和环保部门采取的措施


（3）启  动  令
鉴于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为保护水源地水质安全，启动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根据预 案事件分级，立即启动    级应急响应。
应急总指挥：  
年   月   日

（4）终  止  令
经对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突发环境事件采取有效的应 急处置措施，已满足预案应急终止条件，经环境应急指挥部确认，终止应 急响应，进入后期处置
应急总指挥：  
年  月  日

（5）培训记录表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组织单位：

	培训内容：

	参加培训人员
	单
	位
	签
	到

	
	
	

	
	
	

	
	
	

	
	
	

	
	
	

	
	
	

	
	
	

	
	
	

	
	
	

	
	
	

	
	
	

	
	
	

	
	
	

	
	
	

	
	
	


（6）应急演练记录表
	演练目的：

	演练时间：
	演练地点：

	演练参加单位（人员）：

	演练观摩人员：

	演练指挥人员：

	演练过程：

	演练总结：

	记录人：
	
	记录时间：
	


附图１：项目地理位置及交通状况图
[image: image7.jpg]



附图 2: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源保护规划图[image: image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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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福建省 突发公 共事件 总体应 急预案





福建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福州市 突发公 共事件 总体应 急预案








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福州市城市饮用水安全应急预案





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突发性水质事件总体预案





福州市鼓楼区西区、北区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福州市鼓楼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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